
法規名稱：(廢)軍中新聞紙雜誌發行管理辦法

廢止日期：民國 89 年 05 月 24 日 

 
 

   第 一 章 總則
 

第 1 條
 

為使軍中新聞紙及雜誌依據文宣政策，宣揚  國父遺教、  總統訓示、研

究軍事學術，發揮教育及宣傳效力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 

第 2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之出版及發行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辦法之規定

辦理。
 

第 3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係指由軍事機關、部隊、學校等軍事單位或其所屬之出

版社所出版之各種新聞紙及學術性、報導性、綜合性之雜誌與畫刊而言。
 

第 4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以發行單位主管或政戰主管為發行人，負責新聞紙及雜

誌出版及發行事宜。
 

第 5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以軍事單位或軍人為發行對象，非經國防部核准，不得

向社會及國外發行。
 

   第 二 章 申請登記
 

第 6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僅向軍中發行者，應於創刊前，填具軍辦新聞紙及雜誌

聲請登記表 (格式如附件一) 二份，附發行人照片二張，層報國防部核發

登記證。
 

第 7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如需向社會發行者，應先由發行單位填具軍辦新聞紙及

雜誌聲請登記表 (格式如附件一) 二份，附發行人照片兩張，呈層國防部

核轉行政院新聞局發給登記證。

凡領有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之軍中新聞紙及雜誌，可自行向郵政總局申請

登記為「新聞紙類」以享受郵遞優待。
 

第 8 條
 

為強化新聞紙及雜誌精簡政策，凡屬對本單位發行之小型刊物，經層報國

防部核定後，以文書資料發行。
 

第 9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，須於刊頭或顯明部位記載發行人之姓名、登記證號數

，及發行年月日，如僅向軍中發行者，應加刊「對內刊物，妥慎保管」字

樣，避免對外流傳。
 



第 10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所持有之登記證，其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時，應按登記時

之程序，填具軍辦新聞紙及雜誌變更登記聲請書，聲請變更登記。
 

第 11 條
 

登記證如因故遺失者，除應登報聲明作廢外，並應檢附該報，呈報國防部

核辦。
 

第 12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終止發行時，原發行人應按登記時之程序，填具軍辦新

聞紙及雜誌註銷登記申請書 (格式如附件三) ，聲請註銷登記。
 

第 13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自獲准登記後滿三個月尚未發行者，或發行中斷，新聞

紙逾三個月，雜誌逾期半年尚未繼續發行者，均視為終止發行。

前項所定期限，如因不可抗拒或其他正當事由者，發行人得呈請展延。
 

   第 三 章 發行規定
 

第 14 條
 

各軍中新聞紙及雜誌發行之共同事項規定如左：

一、創立風格：

 (一) 對學術性之刊物，應注意研究與運用，報導性刊物，注意啟發與趣

      味。

 (二) 建立真誠、樸實、求新的風格，非因特殊必要，不得轉載社會刊物

      的作品及新聞稿件。

 (三) 將宣傳的主題，融合於漫畫、故事，及文藝作品之中。

 (四) 內容力求學術化，報導要求文藝化，文字應求通俗化，措詞須求親

      切化。

 (五) 掌握敵情研究及分析報導，以強化敵情教育。

二、計畫編輯：

 (一) 確定每期之主題及重點，一方面廣事徵文，一方面敦請軍中作家、

      學者的長期合作，依據預定的範圍與進度，蒐集所需稿件，以開闢

      稿源。

 (二) 副刊稿件，依據選稿標準，概定百分比，作均衡的分配，並儘量採

      用官兵作品。

 (三) 對外發行之各新聞紙淨化廣告內容，嚴格控制版面，廣告不得超過

      全部版面四分之一。

三、統一型態：

三日刊以上的新聞紙，內容一律雜誌化。
 

第 15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發行之特定事項規定如左：

一、各軍種：

 (一) 取銷國內外新聞報導 (外島報紙除外)

 (二) 與本軍的重大措施、活動、任務相配合。

 (三) 應刊登友軍重大新聞，以增進團結。

二、軍團級：

 (一) 以報導本單位特性有關的重大措施與活動為主。



 (二) 後勤單位應著重後勤補給、生產、支援等任務之配合。

 (三) 訓練單位，應與訓練有關之任務相配合。

三、外島：

 (一) 地區軍政重大措施。

 (二) 常備戰士家鄉消息。
 

第 16 條
 

軍中新聞紙及雜誌不得刊載左列事項：

一、妨礙軍事機密者。

二、損害部隊榮譽者。

三、影響官兵或軍民情感者。

四、有害官兵身心健康者。
 

   第 四 章 審查權責
 

第 17 條
 

對軍中發行之新聞紙及雜誌之審查，由其上級單位審查，其規定如左：

一、國防部審查其所屬之一級幕僚、勤務、訓練及指揮單位所出版之新聞

    紙及雜誌，各總部及憲兵司令部審查其所屬之一級單位出版之新聞紙

    及雜誌。

二、配屬部隊配屬期間，在三個月以上者，其所出版之新聞紙及雜誌，由

    受配屬單位審查，不足三個月者，由原屬上一級單位審查。

三、演習部隊在演習期間，所出版之新聞紙及雜誌，依演習統裁部所編列

    指揮系統辦理審查，或由其原屬上一級單位審查。
 

第 18 條
 

對軍中發行之新聞紙及雜誌，應予每月出版後立即檢具同式兩份，送呈隸

屬之總部審查，其標準依第三章之規定辦理。
 

   第 五 章 發行管制
 

第 19 條
 

對軍中發行之新聞紙及雜誌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可申請向社會發行。

一、旨在向社會報導軍事新聞，軍事學術或國軍進步實況者。

二、新聞紙及雜誌發行單位在特定地區內，為軍政最高機關，此項新聞紙

    及雜誌負有對當地軍民教育宣傳之需要者。
 

第 20 條
 

經核准兼對社會發行之軍中新聞紙及雜誌，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可申請

向國外地區發行。

一、旨在向國外僑胞或國際人士宣揚國軍強大進步者。

二、旨在探討軍事學術，需要與友邦軍中出版物進行交換者。

三、僑胞或國際人士主動向我索取或訂閱，經國防部檢查無洩密及其他顧

    慮者。
 

第 21 條
 

凡對軍中發行之新聞紙及雜誌，禁止向非軍事單位及人員發行，並不得與

民辦新聞紙及雜誌交換，或私人贈閱轉送流入民間。
 

第 22 條
 



外賓、僑團，或其他非軍事機關、團體或個人應邀參觀我軍事基地或演習

時，如需贈送特刊或某期之新聞紙或雜誌，授權由軍團級以上單位自行審

查辦理。
 

第 23 條
 

對軍中發行之新聞紙或雜誌每次出版後，檢送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管處

二份，國防部圖書館一份，同時檢送出版法第十四條所規定之有關機關及

其他法令規定之機關各一份。
 

第 24 條
 

對軍中發行之新聞紙及雜誌可相互交換以資觀摩。
 

第 25 條
 

對軍中發行之新聞紙及雜誌內容發生重大錯誤，或違反本辦法第三章各條

款規定之一時，視情節輕重議處，經審查評定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。
 

   第 六 章 附則
 

第 26 條
 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
